
 
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3年 1月 3日的情況 ) 
 

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日期  

跟進行動  
 

結果  

1. 發展香港的伊斯蘭債券市場
的立法建議   稅務及印
花稅法例 (另類債券安排 )(修
訂 )條例草案  

2012年 11月 5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

下列事宜的資料    
 
(a) 為伊斯蘭債券提供與傳統債券

相若的稅務架構的立法建議

將會為香港帶來的潛在經濟

得益；  
 
(b) 修訂法例的建議除了帶來避稅

方面的關注外，在其他方面

可能帶來的負面風險；  
 
(c) 鑒於伊斯蘭債券是以伊斯蘭律

法原則為基礎，將會如何處理

關於伊斯蘭債券的糾紛，特別

在涉及與伊斯蘭債券有關的

法律糾紛時，將會按照香港法

律抑或伊斯蘭律法處理；  
 
(d) 其他主要司法管轄區 (例如馬

來西亞、英國、日本和法國 )
為利便發行伊斯蘭債券和為伊

政府當局的回應已

於 2013年 1月 3日隨
立 法 會

CB(1)372/12-13號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CB(1)358/12-13(0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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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日期  

跟進行動  
 

結果  

斯蘭債券提供與其他票據相若

的公平競爭環境而推行的稅務

改革，以及政府當局擬訂有關

修訂法例的建議時曾經參考的

有關改革；  
 
(e) 以 "回報限額 "條件作為是否合

資格獲得擬議稅務待遇的運作

方式，特別是 (i)有關下述事宜
的關注：若在初級市場及二級

市場銷售的伊斯蘭債券均須符

合有關條件，則與傳統債券

相比，伊斯蘭債券在吸引力方

面所受到的影響；及 (ii)若某種
伊斯蘭債券首個系列首次發行

時已符合的條件包括可獲得

稅項寬免的 "回報限額 "條件，
但其後發行的系列卻超出回報

限額，則該等其後系列的產品

會否被取消有關資格，以及

會否追討有關的應課稅款；  
 
(f) 鑒於有關產品的性質相當複

雜，對伊斯蘭債券投資者特別

是小投資者及零售層面的投資

者所提供的保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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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日期  

跟進行動  
 

結果  

(g) 為發展香港的伊斯蘭債券市場
而已經／將會設立的金融基礎

設施，包括 (i)提供熟悉伊斯蘭
產品及具備有關伊斯蘭律法的

法律專業知識以處理有關糾紛

的市場人士及專業人士及培訓

有關專業人員；及 (ii)在政府及
規 管 機 構 培 育 熟 悉 伊 斯 蘭

律 法 、 金 融 及 文 化 的 相 關

人員；及  
 
(h) 政府當局在 2012年 3月進行公

眾諮詢期間所接獲的 15份回應
的詳細內容、作出回應的人士

／團體的背景資料 (例如金融
機構／穆斯林團體／投資者)

及其主要關注的事項。  
 

2.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( 下 稱

"金管局 ")工作簡報  
2012年 11月 19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金管局提供以下

資料：  
 
(a)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跨境資

金流動監測報告；及  
 
(b) 對銀行銷售保險產品作出的規

管，特別是現時由銀行銷售的

金管局作出的回應

已於 2012年 12月 10
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286/12-13號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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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日期  

跟進行動  
 

結果  

保險產品中有否任何產品的要

約文件是無須得到相關監管機

構 (例如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
察委員會及保險業監理處 )認
可的。  

 
3. 2013-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
諮詢  

2012年 12月 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

料，說明自 2006年 2月取消遺產稅及
自 2008年 2月豁免葡萄酒、啤酒及其
他非烈酒酒類飲品的應課稅品稅對

政府收入所造成的影響，並說明自

取消／豁免上述稅項以來香港所得

到的直接或間接經濟得益及其他得

益 (如有的話 )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的

回應。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3年 1月 3日  


